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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加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的耐久性应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桥梁加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的术语和符号、一般规定、材料性能分级、耐久性应

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境内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对桥梁结构进行加固修复的情况，其他建筑结构

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进行加固修复的情况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46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GB/T 3354 定向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T 9979 纤维增强塑料高低温力学性能试验准则 
GB/T 14522 机械工业产品用塑料、涂料、橡胶材料人工气候老化试验方法 荧光紫外灯 
GB/T 16779 纤维增强塑料层合板拉-拉疲劳性能试验方法 
GB 50728 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应用安全性鉴定规范 
GB 50367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JTG/T J22 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 
JTG/T J23 公路桥梁加固施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顺直度 

顺直度是指材料长度方向上与基准直线之间的最大偏离距离。 

3.2  

主要承重构件 

其自身失效将直接影响或危及桥梁结构安全的承重构件。 

3.3  

次要承重构件 

其自身失效为孤立事件，不影响桥梁结构安全的承重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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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4.1 外观 

桥梁加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外观应均一、整齐，表面光滑干净，不得有污染和破损。 

4.2 纤维含量 

板材中的纤维必须为连续长纤维，纤维体积含量应在 60%~70%之间。 

4.3 尺寸偏差 

板材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尺寸偏差要求 

项目 宽度偏差（%） 厚度偏差（%） 顺直度偏差（%） 

指标要求 ≤0.5 ≤7.0 ≤0.1 

4.4 力学性能 

板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力学性能要求 

项目 拉伸强度/MPa 弹性模量/GPa 断裂伸长率/% 

指标要求 ≥2300 ≥150 ≥1.5 

4.5 安全性能 

板材的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GB 50728及GB 50367的相关规定。 

4.6 施工要求 

板材的施工应符合JTG/T J23相关规定，其中涉及的锚固件、胶黏剂等应符合JTG/T J22的相关规定。 

5 耐久性应用技术要求 

5.1 耐疲劳性能 

根据所加固结构承重情况的不同，板材的耐疲劳性能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耐疲劳性能要求 

应用条件 循环次数/万次 条件疲劳极限/MPa 

作为次要承重构件 ≥200 ≥1400 

作为主要承重构件 ≥200 ≥1600 

5.2 耐候性 

根据应用环境的不同，板材的耐候性能应符合表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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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耐候性能要求 

应用条件 拉伸强度保持率/% 弹性模量保持率/% 

一般应用环境 ≥95 ≥95 

受强紫外线、冬季严寒气候或冷热交变

气候影响的环境 

≥97 ≥97 

5.3 耐化学介质性 

根据应用环境的不同，板材的耐化学介质性能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5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耐化学介质性能要求 

应用条件 拉伸强度保持率/% 弹性模量保持率/% 

一般应用环境 ≥95 ≥95 

受除冰盐影响的环境，盐渍土环境或其

他受人为或自然的侵蚀性物质影响的

环境 

≥96 ≥96 

5.4 湿热老化性能 

根据应用环境的不同，板材的湿热老化性能应符合表6的应用要求。 

表6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湿热老化性能要求 

应用条件 拉伸强度保持率/% 弹性模量保持率/% 

一般应用环境 ≥95 ≥95 

受干湿交替、高温湿热或冬季冰冻直接

影响的环境 

≥97 ≥97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在正常(光)照度下，距离0.5 m内目测和钢直尺检验。 

6.2 纤维含量 

纤维体积含量按照附录A的要求进行测定。 

6.3 尺寸偏差 

板材的宽度和厚度测量采用精度0.02 mm及以上的游标卡尺或千分尺，任意取3处测量，取算术平

均值。顺直度偏差参照附录B的要求进行测试。 

6.4 力学性能 

主要力学性能拉伸强度、拉伸模量、断裂伸长率按GB/T 3354的规定进行试验。 
试样的制备按GB/T 1446的规定，推荐的试样形状为直条型，其形状和尺寸要求参见附录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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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耐疲劳性能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拉-拉疲劳性能试验按照GB/T 16779的规定进行。 
疲劳性能试验的应力幅应不小于200 MPa。 

6.6 耐候性 

按照GB/T 14522中的人工气候暴露试验方法进行。 
试样的制备按GB/T 1446的规定，推荐的试样形状为直条型，其形状和尺寸要求见附录C。 
低温条件下的耐候性试验按照GB/T 9979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耐候性能试验完毕后，按GB/T 3354的规定进行力学性能测试。 

6.7 耐化学介质性能 

按照附录D的规定对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进行化学介质浸泡试验，常温条件下化学介质浸泡试验

周期应不小于90 d。 
试样的制备按GB/T 1446的规定，推荐的试样形状为直条型，其形状和尺寸要求见附录C。 
试验完毕后，按GB/T 3354的规定进行力学性能测试。 

6.8 湿热老化性能 

按照附录E的要求进行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湿热老化试验，恒定湿热试验条件下试验周期应不小

于14 d。 
试样的制备按GB/T 1446的规定，推荐的试样形状为直条型，其形状和尺寸要求见附录C。 
试验完毕后，按GB/T 3354的规定进行力学性能指标测试。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型 

检验类型分为型式检验和进场检验。 

7.1.1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第6章要求的全部项目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者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每达一年时；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进场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1.2 进场检验 

每批产品进场期间应按照第6章的要求对其进行外观、尺寸偏差和力学性能的检验。 

7.2 组批、抽样和判定规则 

7.2.1 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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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厂家及产品型号将产品分批编号，每1000 m为一批次，不足1000 m的按一个批次计。 

7.2.2 抽样 

从每批次样品中随机抽取1组碳纤维板材，总计不少于5 m。按照检测要求在样品不同位置随机取样，

剩余样品封样保存。同一批次的产品抽样一次。 

7.2.3 判定规则 

经检验，若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型式检验和进厂检验的要求，则判定该批次为合格产品；如有一项

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时，允许在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两份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查，如全部达到标准

规定则判为合格，否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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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碳纤维体积含量测试方法 

A.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用图像分析仪法测定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中纤维体积含量的试验原理、试验设备和材

料、试样及制备、试验步骤与结果计算及试验报告。 
本附录适用于测定单向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的纤维体积含量。其他碳纤维复合材料单向棒材、筋材、

型材等也可参照采用。本附录不适用于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A.2 试验原理 

本方法是在碳纤维复合材料上取与纤维轴向垂直的截面作为试样，进行磨平抛光，用图像分析仪

测定纤维所占面积与观测面积，二者之比的百分数值，即为该试样的纤维体积含量。 

A.3 试验设备和材料 

A.3.1 试验用设备如下： 
a) 图像分析仪：具有定量测量分析软件(颗粒面积、面积百分比)和数据处理系统，放大倍数和分

辨率能满足试验要求； 
b) 计数器； 
c) 求积仪； 
d) 金相磨片及抛光设备。 

A.3.2 试验用材料如下： 
a) 包埋材料，可用室温固化的环氧树脂体系； 
b) 水磨砂纸，选用 No.320、400、600、800 等； 
c) 抛光织物，选用丝绒、呢料等； 
d) 抛光膏，选用 W1，W0.5 人造金刚石研磨膏。 

A.4 试样及制备 

A.4.1 取样 

A.4.1.1 沿垂直于纤维轴向的横截面取样，长为20 mm、宽为10 mm、高为试样厚度。 
A.4.1.2 试样在切取过程中应防止分层、开裂等现象。 
A.4.1.3 每组试样不少于3个。 

A.4.2 制样 

A.4.2.1 试样用包埋材料镶嵌或用钢片做成的夹具固定。 
A.4.2.2 将固定好的试样在磨光机上依次用粗到细的水磨砂纸在流动水下湿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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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3 在抛光机上用适当的抛光织物和抛光膏抛光，直至试样截面上纤维形貌在图像分析仪下清晰

可见。 

A.5 试验步骤与结果计算 

A.5.1 试验步骤 

A.5.1.1 将抛光好的试样置于图像分析仪的载物台上。 
A.5.1.2 调节视野亮度及聚焦平面以获得清晰的纤维截面形貌。视野内不得有空隙。 
A.5.1.3 调节图像分析仪的放大倍数到500倍以上，并能清晰区分单根纤维。 
A.5.1.4 测定纤维所占面积与观测面积之比的百分数值并记录试验结果。每个试样不少于3个视野。 

A.5.2 结果计算 

A.5.2.1 每组试样的纤维体积含量以各个视野中观测面积内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试验结果。 

A.5.2.2 纤维体积含量的平均值 fV ，按式(A.1)计算： 

 
n

V
V

n

i
fi

f

∑
== 1  ........................................................................... (A.1) 

式中：
fV —— 纤维体积含量的平均值，%； 

n—— 每组试样视野个数； 
Vfi—— 第i个视野内纤维体积含量，%。 

A.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样编号、外观质量和数量； 
b) 试验温度、相对湿度； 
c) 试验方法； 
d) 试验结果； 
e) 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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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顺直度测试方法 

B.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测定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顺直度的试验原理、试验场地和材料、取样、试验步骤、结

果计算及试验报告。 
本附录适用于测定单向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的顺直度。其他碳纤维复合材料单向棒材、型材等也可

参照采用。 

B.2 试验原理 

本方法是在具备适当长度和宽度的水平基面上，确定一条到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的两端点为恒定垂

直距离的直线，通过该直线来衡量其距离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各个点的垂直距离，确定并记录垂直距离

与恒定垂直距离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以该最大值与板材总长度的比值报告为板材的顺直度偏差。 

B.3 试验场地和材料 

B.3.1 试验场地 

长度不小于10 m、宽度不小于2 m的可作为水平基面的平面工作台或地板。 

B.3.2 试验材料 

a) 游标卡尺； 
b) 直尺； 
c) 圆规。 

B.4 取样 

B.4.1 沿垂直于纤维轴向的横截面取样，长为10 m、宽为试样宽度、高为试样厚度。 
B.4.2 试样在切取过程中应防止分层、开裂等现象。 
B.4.3 每组试样不少于3个。 

B.5 试验步骤 

B.5.1 将试样固定于水平基面上，除板材本身重量外不施加任何压力。 
B.5.2 在试样的两端边缘同侧各确定一个点，用圆规和直尺向外分别确定垂直于板材长度方向上相距

板材边缘最小距离为100 mm的两个点A、B，以A、B确定一条直线。 
B.5.3 通过板材边缘每隔一定长度测定其与直线AB的垂直距离pi，测量方法见图B.1。 
B.5.4 垂直距离pi测量时选点总数应不小于10个，选点间隔不大于5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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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结果计算 

将（pi-100 mm）绝对值的最大值与总长度的比值报告为板材的顺直度偏差。其计算按式(B.1)进行，

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 }

100
100,100max 1 ×

−−
=

L
pp

P nK
 ..................................................... (B.1) 

式中：P——顺直度偏差，%； 
pi——板材边缘与直线AB间的垂直距离，mm； 
n——顺直度测量的选点总数量； 
L——板材总长度，mm。 

B.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样编号、外观和数量； 
b) 试验结果； 
c) 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图B.1 顺直度偏差测量方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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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直条型试样形状与尺寸要求 

C.1 试样形状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力学性能试验试样形状为直条型，其形状应符合图C.1的要求。 

 

图C.1 直条型试样示意图 

C.2 试样尺寸 

直条型试样尺寸取值范围应按表C.1的规定。 

表C.1 直条型试样尺寸要求 

项目 L（mm） B（mm） H（mm） D（mm） Θ（°） 

取值范围 230~250 12.5±0.1 取试样实测厚度 50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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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化学介质浸泡试验方法 

D.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测定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耐化学介质性能的试验原理、试样、试验仪器、试验条件、

试验步骤、结果计算和试验报告。 
本附录适用于测定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的耐化学介质性能。其他纤维复合材料棒材、型材等也可参

照采用。 

D.2 试验原理 

将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试样浸泡在化学介质中，测定试样的性能随浸泡时间的延长而发生的变化，

可判断复合材料板材的耐化学介质性能。 

D.3 试样 

D.3.1 试样外观应平整、均匀、有光泽。目测无气泡和纤维裸露。 
D.3.2 试样尺寸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D.3.3 试样边缘钻悬挂孔时，孔壁必须用砂纸磨光。试样的切割面、刻痕和悬挂孔应采用与板材相同 
D.3.4 的树脂或石蜡封边。 

D.4 试验仪器 

D.4.1 试验用容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带盖的广口玻璃容器，供常温试验用； 
b) 配有回流冷凝器的广口玻璃容器，供加热试验用； 
c) 容器的大小和体积应足以将纤维增强塑料试样完全浸没在试验选用的化学介质中； 
d) 容器对化学介质应是惰性的。如化学介质对玻璃容器有腐蚀，则在容器内壁采取防护措施或改

用其他耐腐蚀容器。 
D.4.2 恒温箱的温度控制精度±2 ℃。 
D.4.3 分析天平测试精度0.0001 g。 
D.4.4 厚度测试应采用精度0.01 mm的游标卡尺或千分尺。 

D.5 试验条件 

D.5.1 试验介质 

D.5.1.1 试验用化学介质须为试剂级或工业级化学试剂，或用化学试剂加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配制而成。 
D.5.1.2 基本试验介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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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盐酸：5%； 
b) 氢氧化钠：10%； 
c) 碳酸钠：饱和溶液； 
d) 氯化钠：饱和溶液； 
e) 氨水：10％； 
f) 丙酮； 
g) 蒸馏水。 

D.5.1.3 增选试验介质包括： 
a) 硫酸：30%； 
b) 硝酸：5%； 
c) 磷酸：85%； 
d) 草酸：饱和溶液； 
e) 氢氧化钠：40%； 
f) 乙醇：95%（工业级）； 
g) 汽油：90 号； 
h) 盐酸：20%。 

D.5.1.4 根据技术要求，可增选其他介质进行试验。 

D.5.2 试验温度 

常温(10~35) ℃，加温(80±2) ℃，或按技术要求选用其他温度。 

D.5.3 试验期龄 

常温：1 d，15 d，30 d，90 d，180 d，360 d。 
加温：1 d，3 d，7 d，14 d，21 d，28 d。 

D.6 试验步骤 

D.6.1 按D.3要求制备试样。 
D.6.2 按GB/T 1446的规定进行状态调节。 
D.6.3 按D.5要求确定试验条件，选定和调配试验介质，记录试验试验介质外观。 
D.6.4 测定浸泡前试样的特性： 

a) 外观； 
b) 几何中心厚度，精确到 0.01 mm； 
c) 质量，精确到 0.0001 g。 

D.6.5 将试样浸没在试验介质中，试样必须垂直于水平面，互相平行，间距至少为6.5 mm，样板边缘

与容器或液面的间隔至少为13 mm； 
D.6.6 对常温浸泡试验，当试样浸入试验化学介质时，作为试验开始时间；对加温试验，试样全部浸

人试验化学介质后，立即加温，当化学介质温度达到试验温度时，作为试验开始时间。 
D.6.7 按期龄取样，并按下列步骤操作： 

a) 观察试验化学介质是否有颜色变化，是否有无沉淀物生成； 
b) 观察试样表面是否有裂纹、失光、腐蚀、气泡、软化等缺陷； 
c) 将试样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再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在常温、常湿（相对湿度 45%~75％)

下存放 30 min，接着测定试样的几何中心厚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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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经常更换新鲜的化学介质，以保持化学介质的浓度和组成。至少在每一期龄末必须更换化学介

质，对易挥发或不稳定的试验介质需要增加更换次数； 
e) 试验中若发现试样分层、起泡等严重破坏现象，则该试验终止，并记录终止时间。 

D.6.8 按照GB/T 3354的规定对试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试样期龄结束从箱中取出后应在30 min内完

成力学性能试验。 

D.7 结果计算 

D.7.1 质量和厚度的变化 

计算每一期龄后试样的百分质量和厚度（精确到0.01%)，以图或表表示百分质量和厚度随期龄（d）
的变化。 

D.7.2 力学性能的保留率 

计算每一期龄后试样的力学性能的百分保留率，精确到1%。其中，拉伸强度和拉伸模量保留率按

式(D.1)计算，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100
0

×=
X
X

R i
i .......................................................................... (D.1) 

式中：Ri——第i期龄的力学性能保留率，%； 

iX ——经i试验周期后每组试样力学性能算术平均值； 

0X ——试样初始力学性能算术平均值。 

D.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样来源，名称及原材料的品种、规格； 
b) 试样的制备方法； 
c) 试验前化学介质外观、试样外观、质量、厚度、拉伸强度和拉伸模量； 
d) 试验条件：化学介质名称、规格、浓度及试验温度； 
e) 试验的起止日期和期龄。记录各期龄的试验结果：化学介质外观、试样外观、质量、厚度、拉

伸强度和拉伸模量； 
f) 试样的质量和厚度对期龄（d）的表或曲线图； 
g) 试样拉伸强度、拉伸模量保留率对期龄（d）的表或曲线图； 
h) 试验方法的标准号； 
i) 试验人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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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湿热老化试验方法 

E.1 适用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测定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湿热老化性能的试验原理、试验箱、试样、试验条件、试验

步骤、结果计算及试验报告。 
本附录适用于测定恒定或交变的湿热气候条件对单向碳纤维复合材料板材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

影响。其他碳纤维复合材料单向棒材、型材等可参照采用。 

E.2 试验原理 

试样在恒定或交变湿热条件下，经规定的湿热试验周期后，测定其外观、物理或力学性能的变化。 

E.3 试验箱 

E.3.1 试验箱内温度、湿度应由配装在试验箱工作空间内的传感器加以检测和控制。 
E.3.2 在(1.5~2.5) h内温度变化范围应在(25±2) ℃~(60±2)℃。 
E.3.3 在温度不变或温度上升期间，相对湿度应保持在(93±3)%；在降温期间，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80%~96%。 
E.3.4 试验箱内工作空间各处温度、湿度必须均匀，且尽量与传感器处的条件相近。 
E.3.5 箱内空气必须持续搅动，试样周围空气层内任一部位的空气流速应保持在(0.5~1.0) m/s。 
E.3.6 试验箱在调节过程中，不得对试样产生热辐射影响。 
E.3.7 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调节箱内湿度。 
E.3.8 箱壁和箱顶上的冷凝水应及时排除以避免滴在试样上。未经纯化处理的冷凝水不得再使用。 

E.4 试样 

E.4.1 试样形状为直条型，其形状和尺寸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E.4.2 试样应在同一批次内随机取样、分组。除测定初始性能的对比样外，试样组数应根据试验周期

数和测试要求确定，每组试样不少于5个。 
E.4.3 试样编号应清晰耐久，且不带入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 

E.5 试验条件 

E.5.1 除另有规定外，可选用恒定湿热试验和交变湿热试验两种试验条件之一。 
E.5.2 恒定湿热试验条件为： 

a) 温度(60±2) ℃，相对湿度(93±3)%； 
b) 以 24 h 为一试验周期； 
c) 第一周期起算时间应从试验箱内的温度、湿度均达到规定值时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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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3 交变湿热试验条件为： 
a) 以 24 h 为一试验周期。 
b) 每一周期分为升温、高温高湿、降温和低温高湿四个连续阶段。每个阶段温度、湿度要求及控

制程序如下： 
1) 升温阶段： 

在(1.5~2.5) h 内，箱内温度应从(25±2) ℃连续均匀上升到(60±2) ℃；相对湿度除最后 15 min
内可不低于 90%外，其余时间均应不低于 95%，在此阶段试样表面应出现凝露； 
2) 高温高湿阶段： 

箱内温度应保持在(60±2) ℃；相对湿度除初始或最后 15 min 内可在 90%~100%外，其余时

间均为(93±3)%，从循环开始算起直到(12±0.5) h 为止； 
3) 降温阶段： 

在(1.5±2.5) h 内，箱内温度应从(60±2) ℃连续均匀降至(25±2) ℃；相对湿度除初始 15 min
内可不低于 90%，其余时间均应不低于 95%； 
4) 低温高湿阶段 

箱内温度应保持在(25±2) ℃；相对湿度不低于95%直到24 h循环结束。 
c) 第一周期起算时间应从试验箱内的温度达到低温值(25±2) ℃，随后开始上升时算起。 

E.6 试验步骤 

E.6.1 根据应用要求确定试验条件，根据E.4的要求制备样品。 
E.6.2 将试样放入试验箱。试样间、试样与箱壁间不得接触。 
E.6.3 进行实验。其中，恒定湿热试验按E.5.1进行；交变湿热试验按E.5.2进行。 
E.6.4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周期一般应从下列周期数中选取：1，2，4，6，14，21，28。 
E.6.5 试验过程中取放试样应避免长时间开放箱门，防止试样凝结水珠。 
E.6.6 达到规定的试验周期后，从箱中取出放在密闭容器中冷却。 
E.6.7 试样冷却至室温后，检查试样外观，测试试样尺寸。 
E.6.8 按照GB/T 3354的规定对试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E.6.9 试样从箱中取出后应在30 min内完成力学性能试验。 

E.7 结果计算 

E.7.1 每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按GB/T 1446的规定进行计算。 
E.7.2 性能保留率按式(E.1)计算，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 (E.1) 

式中：Ri——经i试验周期后性能保留率，%； 

   ——经i试验周期后每组试样性能算术平均值； 

——试样初始力学性能算术平均值。 

E.8 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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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样编号、外观和数量； 
b) 采用的试验条件和试验周期； 
c) 每组试样的数量、单值、算数平均值、标准差和性能保留率； 
d) 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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